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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    舒兰市人民法院

乙方: 吉林市国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合同编号:   GR-2∞sO101



1甚:吉林市国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服 务 合 同

甲方 (用工方): 舒兰市人民法院 (以下简称甲方)

地  址 :

法定代表人 :

联系电话 :

乙方 (派遣方):吉林市国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乙方)

地  址:   吉林市昌邑区雾淞中路 188号桃源山庄 B叫 号楼△

层至 1层 2号网点

法定代表人: 石朕源

联系电话:  ∝32-GTS狃SS8

乙方根据甲方的需要,高标准完成院内安保、刑事押解、民事审

判安保、协助执行等司法辅助工作服务 )。 甲乙双方按照招标文件要

求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,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,经双方协商

一致,就为甲方提供司法辅助服务等事宜达成如下合同:

第一条 合同内容

1、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,向 甲方提供司法辅助服务,并高标准完

成工作。

2、 乙方与员工签订聘用合同。负责建立并保管员工的人事档案 ,

党团组织关系;为员工发放工资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及失

业保险等社会保险;对辞退的员工办理失业手续。

3、 乙方保证其与聘用员工合同合法、有效。

茌、甲方需要增 (减)服务时,应提前通知乙方,经双方协商一致

后,可以另行签定补充合同。

第二条 服务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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礴攮翳吉林市国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1、 乙方聘用员工  31 名完成甲方司法辅助工作。

2、 自 2025年 1 月 1日至 ⒛25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3、 在服务期限届满前,甲方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下一个中标企业

或双方意见达成一致,合同可延续一年。在采购未完成前,由原企业

继续负责甲方司法辅助服务。

第三条 乙方员工的管理

1、 甲方可根据工作需要,调整服务工作岗位,甲方确认乙方员

工不能完成司法辅助服务,有权要求乙方调整人员。

2、 乙方聘用的员工,工作时间、休息时间和工作方式按甲方现

行规定执行。

3、 乙方聘用的员工必须遵守法律、法规,遵守甲方的劳动纪律

和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;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甲方

分配的各项任务,接受并完成因特殊原因的临时任务;讲究职业道德 ;

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;接受工作检查和业务考核测评。

4、 乙方聘用员工,由于违反规章制度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 ,

乙方负责赔偿。构成犯罪的,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四条 甲方需承担的各种费用

1、 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,标准每人每月人民币 3977 元 (含

社会保险、税金、管理费 )。

2、 如国家社保政策调整,保安员社会保险基数上调,在原社会

保险费用基础上,多出部分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第五条 款项的支付方式

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的时间为按月缴纳各项费用 (上岗之日

起每月 30日 结算费用),以转账形式汇入乙方银行帐户。乙方在收到

上述款项后,应及时向甲方出具符合甲方制度的正规发票。 (普票)

乙方收款帐户信息 :



1彗’吉林市国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户名:吉林市国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lK乓荠: 22050161633800000189

开户行:中 国建设银行吉林哈达湾支行

第六条 合同变更与终止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甲 乙双方以可变更或终止本合同。合同变更

后,未变更的合同条款继续有效:   

见或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;      氵
1、 签订本合同时所依据的法律、法判

2、 因甲方主管部门重大决策或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导致合同无      '

法履行的;

3、 履行合同将付出额外的巨大代价的。                刂

第七条 合同的解除

一、甲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:

1、 甲方未能根据本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项下的各

项费用 ;

2、 经政府有关部门确认,甲方工作条件、卫生条件恶劣,严重

危害乙方聘用员工身心健康的 ;

3、 甲方侵害乙方聘用员工人身、财产权益的。

二、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:

1、 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,致使本合同

无法履行,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一致 ;

2、 乙方不能按标准完成司法辅助服务工作时,乙方无条件整改 ,

如整改不到位,甲方无条件与乙方解除合同。

3、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合同期内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,应根据损失

情况和所应承担的责任,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规定给予对方经济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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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附则

1、 本合同条款如有与国家法律、法规相抵触的,以国家法律、

法规为准。

2、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,应经双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合同,协

商不成的,应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

3、 甲乙双方在合同期内发生争议,应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的可通

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
茌、如乙方员工在为甲方工作期间受到第三方侵害,所造成损失 ,

甲方不承担责任,由 乙方做好伤亡的赔偿并做好安置工作。

5、 本合同一式二份,甲方一份,乙方一份,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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